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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职业健康标准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审查和技术咨询，由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协调性和格式审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负责业务管理、法规司负责统筹管

理。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上海市肺科医院（上海市职业病防治院）、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嘉斌、周珊宇、江嘉欣、朱秋鸿、李树强、关里、孙道远、匡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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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职业病界定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疑似职业病的界定原则、界定及处理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接触各类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疑似职业病的界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Z/T 157  职业病诊断名词术语 

GBZ/T 265  职业病诊断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GBZ/T 15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疑似职业病 suspected occupational disease 

现有接触证据或医学证据尚不能确定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所患疾病是否是职业病，需要进

一步收集证据以明确诊断的一种暂时的疑似疾病状态。 

4 疑似职业病界定原则 

4.1 疑似职业病的界定应以职业病定义作为参照。 

4.2 疑似职业病病人所患疾病应在《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范围之内。 

4.3 应按照GBZ/T 265执行，基于现有的疾病证据、接触证据、疾病与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之间因果

关系等相关证据进行界定。 

4.4 疑似职业病病人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应达到相应职业病的诊断起点。 

5 疑似职业病的界定 

医疗卫生机构对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可界定为疑似职业病： 

a) 依据职业病诊断标准，为明确诊断认为需要进入职业病诊断程序，作进一步医学观察、诊断性

治疗或因果关系判定的； 

b) 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理时出现的疑似病例； 

c) 同一工作环境中已发现确诊的职业病病人，同一时期其他劳动者出现有相似客观表现的疾病； 

d) 在同一工作环境中，同时或短期内发生两例或两例以上特异性健康损害表现相同或相似病例，

病因不明确，又不能以常见病、传染病、地方病等群体性疾病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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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疑似职业病处理原则 

6.1  界定机构应当出具《疑似职业病告知书》（见附录 A），按相关要求报告。 

6.2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收到《疑似职业病告知书》后，用人单位应在 30日内安排劳动者到职业病诊断

机构提请职业病诊断。《疑似职业病告知书》不作为职业病诊断或鉴定必备的证明材料。 

6.3  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终结后疑似职业病状态自然终止。 

7 疑似职业病界定注意事项 

7.1 可参考劳动者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辅助检查结果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综

合分析后界定。 

7.2  在岗期间发现的疾病是否是疑似职业病，应结合既往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综合分析。 

7.3  疑似职业病的界定应重点考虑职业暴露与个体健康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 

7.4  对已界定为疑似职业病的劳动者，不再因同一疾病进行二次界定。 

8 疑似职业病告知书 

见附录 A。 

9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参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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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疑似职业病告知书 

图 A.1给出了疑似职业病告知书格式。 

  

疑似职业病告知书 

 

          （用人单位名称）、          （劳动者姓名）： 

      年    月    日  本机构在           （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门诊治疗/住院治疗/其他    ）中发现                                           

（劳动者姓名、身份证号码）                    （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等。根据目前材料，界定          （劳动者姓名）

为疑似职业病病人（疑似+职业病名称）。 

你单位应当在30日内安排对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职业病诊断；在疑似职业病病人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

的劳动合同。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的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劳动者可以在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依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职业病诊断。 

特此告知。 

界定机构 

（盖章） 

年    月     日 

 

 

 

图 A.1 疑似职业病告知书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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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正确使用本标准的说明 

B.1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是早期发现职业病，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权益。 

B.2  医疗卫生机构怀疑劳动者为疑似职业病时，应进一步了解其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后方可作

出界定结论。 

B.3  疑似职业病界定过程中，劳动者无法提供或用人单位不提供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

相关资料的，界定机构应当结合劳动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辅助检查结果和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

危害因素接触史，并参考劳动者自述和卫生行政部门提供的日常监督检查信息等，作出疑似职业病界

定结论。 

B.4  职业病诊断起点是指健康损害程度达到相应职业病诊断标准的最低要求。 

B.5  职业病诊断机构接诊劳动者申请时发现疑似职业病的，也应出具《疑似职业病告知书》。 

B.6  《疑似职业病告知书》一式三份，劳动者、用人单位和界定机构各一份。 

B.7  疑似职业病的书写格式如下：疑似+职业病诊断名称（如疑似职业性慢性苯中毒、疑似职业性尘

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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